
 

全市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意见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以下简称孵化器）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加

快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现就全市园区孵化器建设与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推动园区分级对标建设孵化器。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重点

领域和行业布局，以省级及以上高新区、经开区为主阵地推进孵

化器建设。鼓励引导园区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厂房等存量资源建

设孵化器，利用工业园区布局优化调整在整合的园区内创办孵化

器，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孵化载体，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孵化器建设，新建与改造提升并举推动孵化器增

量提质。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对标国家级孵化器标准，省级高

新区、经开区对标省级孵化器标准，每个园区 2020 年底建成 1

个以上孵化器。鼓励市级工业园区创建市级孵化器。 

二、提高孵化器科技企业集聚度。加强孵化器物理空间建设，

优化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把孵化

器发展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根据园区产业发展方向，突出招引

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项目入驻，为产业集群培育后备力量；与招才

引智结合起来，建立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对接创新创业大赛优

胜项目和人才，探索“离岸孵化”等模式，大力招引大学生、科

研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到孵化器创业就业；与推动双创结合起



 

来，积极招引本土创业和回乡创业项目。国家级、省级高新区和

经开区对标建设的孵化器 2019 年底完成物理空间建设提升，入

孵企业分别达到 20 家、15 家以上，2020 年底入孵企业分别达到

50 家、30 家。 

三、加强孵化器服务能力建设。孵化器要围绕科技企业成长

的需求，集聚资源要素，增强服务功能。省级及以上高新区和经

开区建设的孵化器应配备 5 名以上专职管理服务人员，鼓励招引

专业运营管理团队。要提供政务帮办服务，针对在孵企业集中办

公的特点，落实“先照后证”“一址多照”等行政审批事项改革，

帮助办理有关手续；提供创业指导服务，聘请成功的企业家、投

资专家、管理咨询专家担任创业导师，开展项目路演、创业辅导、

经验分享等活动；提供科技创新服务，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引进中介服务机构，与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支持入孵

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开展创新活动，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提

供投融资对接服务，设立种子资金，开展银企对接，积极寻求与

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机构合作，支持在孵企业发展；提供毕业企

业后续服务，与园区衔接，引导毕业企业进入园区发展，鼓励支

持有条件的孵化器建立“众创-孵化-加速”机制，提供全周期创

业服务。 

四、加大孵化器政策扶持力度。市科技扶持资金对市级及以

上孵化器发展给予以下扶持：年新增 10 家以上通过国家评价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奖励孵化器 10 万元；在孵企业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的，按每家 10 万元的标准奖励

孵化器；孵化器在市外建立“离岸孵化”基地的，每年按在盐落

地项目的数量、规模和贡献择优奖励，最高奖励 50 万元；新认

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在市年度绩效评价中获得优秀、良好等

级的孵化器，分别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经备案的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机构投资我市孵化器内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按其

首轮实际投资额的 15%给予奖励，单个机构年度奖励最高 200

万元，首轮投资发生损失的按其实际投资额的 20%给予风险投资

损失补偿，单个项目补偿最高 200 万元。市科创投资基金对市级

及以上孵化器内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可给予最高 200 万元

的股权投资。 

各县（市、区）和园区要结合实际制定扶持政策，支持孵化

器减免入孵企业场地租金，设立种子资金，引进专业运营管理团

队和中介服务机构，聘请创业导师，吸纳大学生创业就业，向园

区输送毕业企业，同时支持在孵企业购置研发设备，开展产品研

发、检验检测等。县（市、区）和园区未制定扶持政策或制定政

策未落实的，不享受市扶持政策。 

五、建立孵化器考核评价机制。把孵化器列为省级及以上高

新区、经开区“等级创建”的考核内容，考核对标建设的孵化器，

2019 年考核物理空间建设、在孵企业数量、管理服务团队和园

区扶持政策，2020 年对照建设标准考核，园区新建的其他孵化



 

器达到省级及以上标准的给予加分。在市级工业园区考核中，园

区孵化器达到市级及以上标准的实行加分。建立市级及以上孵化

器年度绩效评价机制，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四个等级。连续两次评价结果不合格的孵化器，市级的取消其资

格，国家级和省级的提请上级有关部门取消其资格。 

六、有力有效推进孵化器建设。把孵化器建设作为推动全市

园区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加强研究部署，强化督

查推进，加快补齐短板。各县（市、区）要重抓园区孵化器建设，

园区要发挥主体作用，确保如期完成对标建设任务。引导现有孵

化器强化双招双引，提高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培育科技企业的功

能。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服务力度，科技部门要挂钩服务园

区孵化器，加强孵化器从业人员和创业导师队伍职业培训，组织

开展科技金融进孵化器活动，办好科技创业大赛并引导优秀项目

和人才到孵化器落户，帮助引进搭建科技创新平台载体，推动孵

化器提质增效发展。 

 

附件：1．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建设标准 

2．2019 年省级及以上高新区、经开区孵化器建设 

考核办法 

 



 

附件 1 

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建设标准 
 

指标名称 国家级 省    级 市    级 

运营主体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发展方向明

确，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

化服务机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发展方向明

确，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

孵化服务机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发展

方向明确，内部管理制度

健全 

孵化场地 

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不低

于 10000 平方米，其中在孵企业使

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 75%

以上 

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不低

于 5000 平方米，其中在孵企业使

用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占 2/3

以上 

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

面积不低于 3000平方米，

其中在孵企业使用面积

（含公共服务面积）不低

于 2000 平方米 

孵化资金 

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

规模不低于 500 万元，获得投融资

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 10%，并有

不少于 3个的资金使用案例 

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孵化资金

规模不低于 300 万元，获得投融

资的在孵企业占比不低于 10%，

并有不少于 1 个的资金使用案例 

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的

孵化资金规模不低于 300

万元 



 

指标名称 国家级 省    级 市    级 

服务团队 

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

80%以上，每 10 家在孵企业至少

配备 1 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和 1

名创业导师 

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

60%以上，每 15 家在孵企业至少

配备 1 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和 1

名创业导师 

配备 3名以上管理服务人

员 

知识产权 

已申请专利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

数比例不低于 50%或拥有有效知

识产权的企业占比不低于 30% 

已申请专利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

数比例不低于 30%或拥有有效知

识产权的企业占比不低于 20% 

已申请专利的企业占在

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

30% 

在孵企业 
在孵企业不少于 50 家且每千平方

米平均在孵企业不少于 3 家 

在孵企业不少于 30家且每千平方

米平均在孵企业不少于 2 家 
在孵企业不少于 20 家 

毕业企业 累计毕业企业 20 家以上 累计毕业企业不少于 10 家 / 

备注：考虑到企业孵化周期，2020 年暂不考核毕业企业指标。



 

附件 2 

2019 年省级及以上高新区、经开区孵化器建设考核办法 
 

考核内容 分值 考核办法 

物理空间建设 30 

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孵化器面积不低于 10000 平方米，省级高新区、

经开区孵化器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米，完成物理空间建设提升，达到

入驻条件。达标的得满分，不达标的不得分 

在孵企业数量 40 

国家级高新区、经开区孵化器入孵企业 20 家以上，省级高新区、经开

区孵化器入孵企业 15 家以上。达标的得满分，完成年度目标 80%以上

的按完成比例得分，低于 80%的不得分 

管理服务团队 10 配备专职管理服务人员不少于 5 人。达标的得满分，不达标的不得分 

园区扶持政策 20 
对照《全市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与发展的意见》中明确的园区应出

台的政策，每制定一项政策得 2.5 分 

 


